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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泰山政办发〔2025〕2 号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泰安市泰山区 2025 年国家重点

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区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泰安市泰山区 2025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

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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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泰山区 2025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
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

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》（环办监测函〔2022〕30 号）要

求，为做好我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

价（以下简称“监测与评价”）工作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深刻

理解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指承担水源涵养、水土保持、防风

固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，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

域的生态安全，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

业化城镇化开发，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区域”内涵，

进一步细化分解指标任务，明确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职责分工，压

实部门（单位）责任，形成“导向清晰、决策科学、执行有力、

激励有效、多元参与、良性互动”的大环保格局，切实发挥上级

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积极作用，进一步加强国家

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，不断提升县域生态环境质量，促进黄河流

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

根据《中共泰安市泰山区委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

发〈泰安市泰山区议事协调机构精简规范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泰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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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24〕13 号），泰安市泰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

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不再保留，其职

能并入泰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区环委办”），

统一领导全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

价工作，研究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，明确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职责

分工，调度督导工作开展和任务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

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对相关部门（单位）进行综合评价。

（一）成员部门（单位）职责分工

1.区发改局：负责“三线一单”在产业空间布局、产业结构调

整以及新增产业准入方面的应用及落实；二氧化碳排放量（吨）、

单位 GDP 能耗（吨标煤/万元）等的统计提报；明确县域能耗管

控目标、县域碳排放管控目标；制定负面清单并落实到位。

2.区工信局：负责“三线一单”在产业空间布局、产业结构调

整以及新增产业准入方面的应用及落实；开展产业结构调整、企

业升级改造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；按照监测与评价要求，协调推

动第二产业占比优化工作。

3.区财政局：负责保障区级生态保护修复、环境污染防治、

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、自然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

面的资金投入；监测与评价工作经费、重点项目经费等；提供评

价通过区人大审议年度财政预算收支报告，各级各类转移支付资

金、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收支情况等的文件、流水、报表、数

据等有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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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区自然资源局（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)：负责县域生态用地

面积、生境质量、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、生物多样性、水土保持、

生态胁迫、土壤环境质量等相关工作；监控自然生态变化、重要

林地变化以及核算林地指标数据等，做好林业相关化肥农药施用

管控工作；协调推动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建设工作、年度自然保

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、有关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及土地调查

等；编制国土空间规划，协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；提供自然

保护地占地分布图、拐点坐标、覆盖行政区域、保护内容、批准

文件或公告等信息，各类生态用地面积，上级主管部门年度评估

文件等。

5.区住建局：负责农村危房改造,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及

附属设施建设等。

6.区水利局：负责监控县域土壤侵蚀状况；确立万元 GDP 耗

水量目标；做好县域地下水监测点位设置、地下水水位监测等工作。

7.区农业农村局（区畜牧兽医事业发展中心）：负责推进农

业绿色发展，编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，布设农业面源监测点

位开展监测工作，做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工作；有关污染物排放

量，农药化肥施用量、下降幅度、单位面积施用强度及利用率，

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数据的核算统计；建立规模畜禽养殖场畜禽粪

污资源化利用台账；美丽乡村工作；农村无害化厕所改造及后续

管护工作;土壤质量安全点位监测监管工作等；提供畜禽粪污资

源化、化肥农药减量化、面源污染现场监测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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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效以及相关数据和证明材料。

8.区应急管理局：负责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应对；参与自然

生态变化详查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排查整治工作。

9.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协调并推进县域生活垃圾收集清

运处理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运行；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；督促

泰山经济开发区做好泰安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运行及其产生污泥

处置的监管工作，并协调城区市政污水管网建设、污水处理厂运

营相关工作。

10.区统计局：负责核定全区自然、社会、经济基本情况；

评价年和上年县域一二三产增加值数据，县域生产总值、地区生

产总值增加值（万元）、全区化肥农药施用量、施用强度、利用

率及其他统计材料。

11.区妇联：负责“美丽庭院”创建及有关工作。

12.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：负责日常工作，承担环委办职

责，制定实施方案、明确职责分工、组织有关会议、落实领导要

求、统筹调度各项工作开展，根据上级通知及要求，及时组织监

测与评价现场核查工作，做好工作经费保障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

示范县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、环境保护模范城

市等创建及有关规划的编制；推动区人民代表大会（或其常务委

员会）或区人民政府审议批准实施生态项目；编制“十四五”县域

生态保护修复规划、“十四五”县域生态环境问题诊断及质量改善

提升对策研究报告，并推动区政府批准实施；推动区政府开展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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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治污、科学治污工作；负责地表水、地下水、空气质量、生态

保护红线监管工作；二氧化碳排放管控工作；开展生态保护修复

项目；排污单位监测监管监察工作；排污许可制度落实、主要污

染物减排工作；集中式饮用水、“千吨万人”水源地、地下水等水

质监测工作；协调推动“三线一单”在产业空间布局、产业调整以

及新增产业准入方面落实和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、落实工作；

完成农村环境整治任务以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整治工作；协调推

动自然生态变化详查、突发环境事件处置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处

理、群众举报问题处理等，做好有关材料的提报工作。

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需按照“三定”职责，进一步主动认领《“十

四五”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

系及实施细则》技术指标中的生态质量指标、环境质量指标，监

管指标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指标、自然生态变化详查指标、突发环

境事件与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指标；积极参与现场核查工作；完成

组长、副组长及环委办等交办的有关事项。

（二）材料提报要求

1.报送内容：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职责分工涉及到的有关文

件、数据；有关生态项目的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设计（可研）方

案、资金投入、实施位置、工程期限、竣工验收等；监测与评价

工作所需其它材料。

2.报送时间：原则上在评价年 10 月 15 日前，全区召开监测

与评价工作会议，对监测与评价工作进行整体安排，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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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成员部门（单位）完成当年所承担监测与评价工作指标任务材

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文件、总结报告、数据报表、图文照片、影像

等的收集整理、审核签字盖章、提报等工作。遇有工作变动的，

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时间。

3.质量要求：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对所提报的材料实行承诺

制，“谁提报、谁负责”，负责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科学性，

确实无法掌握的，须作出书面说明。材料及说明等经部门（单位）

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提报，一式三份，自留一份，报送区环委

办两份。联系人：辛静、沈蒙，联系电话：8228386，邮箱：

tsqjcz@126.com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价工作结果

直接关系到上级对我区的转移支付，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务必高

度重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围绕工作指标细化措施、压实责任、加

快推进，同时做足预算，加强工作经费保障，确保监测与评价工

作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。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要将本项工作纳

入重要议事日程，落实“一把手”负责制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

究、部署和推动本单位承担的工作任务，组织专业骨干力量开展

这项工作。各牵头单位、责任单位要认真研究，结合实际制定工作

方案，明确目标任务、推进措施、关键节点、工作标准、完成时

限等事项，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、不遗余力、不折不扣地完成各

mailto:tsqjcz@126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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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任务。

（三）补齐短板弱项。我区在生态文明创建、突出生态环境

问题整改、生态保护修复、节能减排降碳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，

各成员部门（单位）要将现存问题列出台账，通过“问题清单化，

清单项目化，项目责任化”方式有针对性地解决，确保监测与评

价工作有序推进。

本方案印发后，根据工作需要及变化情况，适时进行修订完善。

附件：泰安市泰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

监测与评价工作成员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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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泰安市泰山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
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

成 员 单 位 名 单

组 长：周鹏飞

副 组 长：张和江

成员单位：于龙生 区发改局

曹 磊 区工信局

武永明 区财政局

郑志斌 区自然资源局

吴广庆 区住建局

张 永 区水利局

李永荣 区农业农村局

宋利民 区应急管理局

于晓国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刘广普 区统计局

张华群 区妇联

孙业存 市生态环境局泰山分局

泰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生态环境局

泰山分局，孙业存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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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

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4 日印发


